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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 2026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背景依据

2026 年下达我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2006 万元，依据

闽财农指〔2025〕90 号等文件精神，以省方案为指导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细化了我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方案。

二、补贴的对象、依据及标准

（一）补贴对象：原则上为全县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。农

民家庭承包地流转的，原则上补贴给原承包方，流转双方有书面

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（二）补贴依据：面积为确权耕地面积，据实核减不符合补

贴条件面积，在第三轮土地延包数据未形成前，未确权的以二轮

承包面积为补充（如濉溪镇城关村、河东村、水南村、综合农场、

杨林农场、塘家湾农场、伊家乡双坑村双一组、双二组等）以实

际种植面积据实发放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：补贴标准根据省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和

县级核定的享受补贴的耕地面积进行测算，全县按统一补贴标准

发放。在此基础上，种粮（制种）大户可享受叠加补助。

（四）不补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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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“七不准”：1.已作为畜牧水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。2.

林地。3.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。4.非农业征(占)用耕地。

5.占补平衡中“补的面积”。6.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。7.

抛荒地。对抛荒一年以上的，取消次年补贴资格。

三、发放流程

（一）村级登记。在村级公示栏集中公示 7 天；存在异议的，

由村委会尽快核实完善，并再次公示 5 天，村级登记工作原则上

要求每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乡镇审核。对村级上报数据抽查，乡（镇）审核工作

原则上要求每年 4 月 25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县级测算。各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形成全县耕地补贴总

面积，并按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（含当年拨付和历年结转资

金），会同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测算每亩补贴标准。4 月 30 日前

完成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县级财政部门根据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有关

规定，将补贴资金拨付给各乡（镇），由其委托金融机构通过“一

卡通”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足额发放到户，补贴数据由县级农业

农村部门在发放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录入福建乡村振兴（扶贫惠

民）资金网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根据巡察审计和今年新的要求，按照“七不准”及相关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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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求发放精准，加强以下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应用自然资源局 2025 年耕地种植调查数据成果，与

确权图斑比对，据实核减不符合补贴条件面积，调查结果已经发

给各乡镇，2025 年的确权地种植面积为 20.1313 万亩。总量与

上一年度发放面积差异不大，但各乡（镇）与各村之间的数量发

生了很大变化，请各乡镇认真开展面积调查、摸底、汇总、上报

等工作。

（二）各乡镇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死亡人员名单信息（含姓

名、身份证号、死亡日期、户籍地址）。比对申报人身份证号与

死亡人员信息；若匹配，系统立即标注“死亡预警”，暂停该申

报人的补贴发放流程，并推送至村级核实。对确已死亡且无合法

继承人/流转耕种人的，核减其补贴面积，停发补贴；确已死亡

但有合法继承人（如子女）且继续耕种确权耕地的，由继承人重

新申报，提供继承证明、确权证书、本人社保卡号，按正常流程

审核。

（三）公职人员（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、离退休且享受

财政供养人员），原则上不得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。各乡镇根

据财政局提供全县公职人员名单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单位），在

补贴面积申报、资金发放清册生成环节，将申报人身份证号、卡

号与公职人员数据库比对，对疑似公职人员的申报信息，立即标

注“预警”并暂停发放流程。经核实后立即停发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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